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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校级先进基层党组织领奖代表（11个）
（一）二级单位党组织（5个，请在参会回执中报送具体领奖人姓名）
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党委、马克思主义学院党委、经济管理学院党委、化学与药学学院党委、出版社集团有限公司党委
（二）基层党支部（6个，请在参会回执中报送具体领奖人姓名和所在党支部名称）
文学院/新闻与传播学院、法学院、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、教育学部、外国语学院、机关党委各派1名先进基层党组织（党支部）代表。
二、校级优秀党务工作者领奖代表（11人）
（一）党支部书记（6人）
音乐学院、数学与统计学院、物理科学与技术学院、生命科学学院、环境与资源学院、计算机科学与工程学院/软件学院各派1名优秀党务工作者（党支部书记）代表。
（二）专兼职党务干部（5人）
美术学院、设计学院、图书馆各派1名优秀党务工作者（党务干部）代表，机关党委派2名优秀党务工作者（党务干部）代表。
三、校级优秀共产党员领奖代表（11人）
    体育与健康学院、电子与信息工程学院/集成电路学院、职业技术师范学院、国际文化教育学院、离退休党委、后勤保障处/后勤服务集团、附属中学、附属外国语学校、卓然小学各派1名优秀共产党员代表，机关党委派2名优秀共产党员代表。
备注：
1.除机关党委外，原则上每个二级单位党委、党总支各派1人作为代表登台领奖。
2.受表彰人员名单见校园网公告栏《关于广西师范大学2021~2023年度优秀共产党员、优秀党务工作者和先进基层党组织评审结果的公示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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